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興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姚智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9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興祥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處有期

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劉興祥明知其使用之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房屋（下

稱本案房屋），為住宅密集區，如於屋內燃燒物品，有延燒

失控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能，竟仍基於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

接續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日18時許，先向新竹縣○○鎮

○○街000巷0號之鄰居樂雲富借用打火機後，再於同日20時

許，在本案房屋內以打火機點燃1樓客廳北側牆面上之時

鐘，時鐘受燒物滴落下方單人床造成床墊起火後，接續點燃

床墊附近可燃物，並造成本案房屋屋頂牆面受燒燻黑水泥被

覆層牆面剝落，暨傢俱、雜物等分別受燒碳化、燒損、燒

失、燻黑，而引燃之火勢又延燒至同址3號樂雲富所有之房

屋及同址9號徐玉龍所有之房屋，造成樂雲富之3號房屋北側

窗戶上半部破裂、鐵窗及木製窗上半部附著碳粒子；徐玉龍

之9號房屋西側木作牆面部分燒失，天花板輕鋼架變色而致

生公共危險。嗣因警消據報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樂雲富、徐玉龍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臺

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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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

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亦非不得本

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於不

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經

查，本案起訴書原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

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嫌」部分，業經公訴人依卷內事證於

審理程序中，更正為「被告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放火燒

燬自己所有物之犯意，致生公共危險」（院卷第375頁），

是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涉犯

法條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

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

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

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

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

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劉興祥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

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127頁），並於本案言詞辯

論終結前就全部供述證據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供述

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

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

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

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

予以當事人辯論之機會，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是認

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當得為證據，

而應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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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訊據被告劉興祥對於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

（院卷第376、38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徐玉龍、樂雲

富、劉興增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2-14、106-107

頁），且有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偵卷第7頁）、新竹縣政

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調查資料（偵卷第116-175

頁）、告訴人劉興增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竹東派出

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10

8、110頁）、本案房屋稅籍證明書（偵卷第112頁）等在卷

可查，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

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核被告劉興祥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

外之自己所有物罪。被告在上開地點2次點燃時鐘、床墊附

近可燃物之放火行為，係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

係基於同一動機所生之單一犯意而為，客觀上各行為之獨立

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於一行

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前揭地點以打火機點燃

上開物品，進而燒燬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所為引發

公共危險，行為所生之危害甚鉅，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

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本案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見其犯

後態度尚可，另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暨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與否之說明：

　　至被告所使用之打火機1支，非屬被告所有，亦非違禁物，

爰不予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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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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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興祥






指定辯護人  姚智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9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興祥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劉興祥明知其使用之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屋），為住宅密集區，如於屋內燃燒物品，有延燒失控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能，竟仍基於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日18時許，先向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之鄰居樂雲富借用打火機後，再於同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內以打火機點燃1樓客廳北側牆面上之時鐘，時鐘受燒物滴落下方單人床造成床墊起火後，接續點燃床墊附近可燃物，並造成本案房屋屋頂牆面受燒燻黑水泥被覆層牆面剝落，暨傢俱、雜物等分別受燒碳化、燒損、燒失、燻黑，而引燃之火勢又延燒至同址3號樂雲富所有之房屋及同址9號徐玉龍所有之房屋，造成樂雲富之3號房屋北側窗戶上半部破裂、鐵窗及木製窗上半部附著碳粒子；徐玉龍之9號房屋西側木作牆面部分燒失，天花板輕鋼架變色而致生公共危險。嗣因警消據報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樂雲富、徐玉龍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經查，本案起訴書原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嫌」部分，業經公訴人依卷內事證於審理程序中，更正為「被告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犯意，致生公共危險」（院卷第375頁），是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涉犯法條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劉興祥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127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全部供述證據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予以當事人辯論之機會，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是認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當得為證據，而應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劉興祥對於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院卷第376、38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徐玉龍、樂雲富、劉興增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2-14、106-107頁），且有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偵卷第7頁）、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調查資料（偵卷第116-175頁）、告訴人劉興增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竹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108、110頁）、本案房屋稅籍證明書（偵卷第112頁）等在卷可查，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核被告劉興祥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罪。被告在上開地點2次點燃時鐘、床墊附近可燃物之放火行為，係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係基於同一動機所生之單一犯意而為，客觀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前揭地點以打火機點燃上開物品，進而燒燬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所為引發公共危險，行為所生之危害甚鉅，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本案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見其犯後態度尚可，另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暨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與否之說明：
　　至被告所使用之打火機1支，非屬被告所有，亦非違禁物，爰不予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興祥



指定辯護人  姚智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9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興祥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處有期
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劉興祥明知其使用之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本
    案房屋），為住宅密集區，如於屋內燃燒物品，有延燒失控
    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能，竟仍基於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接續
    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日18時許，先向新竹縣○○鎮○○街000
    巷0號之鄰居樂雲富借用打火機後，再於同日20時許，在本
    案房屋內以打火機點燃1樓客廳北側牆面上之時鐘，時鐘受
    燒物滴落下方單人床造成床墊起火後，接續點燃床墊附近可
    燃物，並造成本案房屋屋頂牆面受燒燻黑水泥被覆層牆面剝
    落，暨傢俱、雜物等分別受燒碳化、燒損、燒失、燻黑，而
    引燃之火勢又延燒至同址3號樂雲富所有之房屋及同址9號徐
    玉龍所有之房屋，造成樂雲富之3號房屋北側窗戶上半部破
    裂、鐵窗及木製窗上半部附著碳粒子；徐玉龍之9號房屋西
    側木作牆面部分燒失，天花板輕鋼架變色而致生公共危險。
    嗣因警消據報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樂雲富、徐玉龍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臺
    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
    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亦非不得本
    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於不
    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經
    查，本案起訴書原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
    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嫌」部分，業經公訴人依卷內事證於
    審理程序中，更正為「被告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放火燒
    燬自己所有物之犯意，致生公共危險」（院卷第375頁），
    是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涉犯
    法條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
    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
    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
    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
    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
    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劉興祥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均
    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127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前就全部供述證據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
    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
    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
    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予
    以當事人辯論之機會，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是認上
    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當得為證據，而
    應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劉興祥對於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
    院卷第376、38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徐玉龍、樂雲富、
    劉興增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2-14、106-107頁），且
    有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偵卷第7頁）、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調查資料（偵卷第116-175頁）、告
    訴人劉興增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竹東派出所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108、110頁
    ）、本案房屋稅籍證明書（偵卷第112頁）等在卷可查，足
    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核被告劉興祥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
    外之自己所有物罪。被告在上開地點2次點燃時鐘、床墊附
    近可燃物之放火行為，係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
    係基於同一動機所生之單一犯意而為，客觀上各行為之獨立
    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於一行
    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前揭地點以打火機點燃
    上開物品，進而燒燬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所為引發
    公共危險，行為所生之危害甚鉅，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
    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本案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見其犯
    後態度尚可，另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暨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與否之說明：
　　至被告所使用之打火機1支，非屬被告所有，亦非違禁物，
    爰不予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興祥



指定辯護人  姚智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9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興祥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一、劉興祥明知其使用之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屋），為住宅密集區，如於屋內燃燒物品，有延燒失控致生公共危險之可能，竟仍基於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3年5月1日18時許，先向新竹縣○○鎮○○街000巷0號之鄰居樂雲富借用打火機後，再於同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內以打火機點燃1樓客廳北側牆面上之時鐘，時鐘受燒物滴落下方單人床造成床墊起火後，接續點燃床墊附近可燃物，並造成本案房屋屋頂牆面受燒燻黑水泥被覆層牆面剝落，暨傢俱、雜物等分別受燒碳化、燒損、燒失、燻黑，而引燃之火勢又延燒至同址3號樂雲富所有之房屋及同址9號徐玉龍所有之房屋，造成樂雲富之3號房屋北側窗戶上半部破裂、鐵窗及木製窗上半部附著碳粒子；徐玉龍之9號房屋西側木作牆面部分燒失，天花板輕鋼架變色而致生公共危險。嗣因警消據報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樂雲富、徐玉龍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經查，本案起訴書原記載「被告係犯刑法第173條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罪嫌」部分，業經公訴人依卷內事證於審理程序中，更正為「被告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之放火燒燬自己所有物之犯意，致生公共危險」（院卷第375頁），是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以公訴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涉犯法條為本案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劉興祥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127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全部供述證據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予以當事人辯論之機會，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是認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當得為證據，而應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劉興祥對於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院卷第376、38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徐玉龍、樂雲富、劉興增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2-14、106-107頁），且有警員出具之職務報告（偵卷第7頁）、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調查資料（偵卷第116-175頁）、告訴人劉興增之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東分局竹東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108、110頁）、本案房屋稅籍證明書（偵卷第112頁）等在卷可查，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核被告劉興祥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之自己所有物罪。被告在上開地點2次點燃時鐘、床墊附近可燃物之放火行為，係於密接時地侵害同一法益，主觀上係基於同一動機所生之單一犯意而為，客觀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在前揭地點以打火機點燃上開物品，進而燒燬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所為引發公共危險，行為所生之危害甚鉅，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本案部分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見其犯後態度尚可，另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暨其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與否之說明：
　　至被告所使用之打火機1支，非屬被告所有，亦非違禁物，爰不予沒收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馮品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